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摩领先优势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２３３００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

理指导意见》等有关法规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

理姓名

刘红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徐强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徐强

离任原因 身体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

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

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

会办理注销手续

否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调整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完毕基金经理变更手续， 并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

备案。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督察长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

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及《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管理规定》

高管类型变更

督察长变更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童建林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过往从业经历

������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当阳市产权证券交易中心

历任财务部经理、副总经理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亚洲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历任

宜昌总部财务主管、宜昌营业部财务部经理、公司财务会

计总部财务主管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

总部财务项目主管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

至今 天弘基金管理公司 历任基金会计、

监察稽核部副总经理、监察稽核部总经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

３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吕传红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由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３７

号文核准批复。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东方基金总经理离职

及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

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代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

理

２．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崔伟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

司干部、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科员、秘书处

副处级秘书；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任中国证监

会办公厅（办公室）秘书处党组秘书、副处长、处长；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任中国人民银行东莞中心

支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汕头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

长；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中国证监会海南监

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党委书记、局长；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任中国证监会协调部副主任；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起，任吉林大学商学院教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起，任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起，

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博士研究生、博士

３．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单宇

离任原因 工作调动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否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由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已按规定

向中国证监会和北京证监局报告。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购买资产之标的

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购买资产事项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３０

号《关于核准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向常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能电器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公司于接到核准批文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发布了《青

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事宜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购买资产涉及标的资产为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

益电缆”）

１００％

的股份，标的资产过户前的股本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万股） 出资比例

１

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能电器有限公司

３

，

０６０．００ ６８．００％

２

江苏九洲投资集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

南京丰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３３０．００ ７．３３％

４

常州市泓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５．２０ ４．５６％

５

江苏澄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 ２．６７％

６

朱弘

１８０．００ ４．００％

７

朱明

２５．２０ ０．５６％

８

金源苏

２１．６０ ０．４８％

９

周叙元

２１．６０ ０．４８％

１０

朱峰

２１．６０ ０．４８％

１１

胡金花

２１．６０ ０．４８％

１２

周康直

２１．６０ ０．４８％

１３

范沛菁

２１．６０ ０．４８％

合 计

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八益电缆完成公司股东名册更名登记，并将修正的章程备案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江

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出具《公司备案通知书》（

０４０００２２１

）公司备案［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２５０００１

号。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出具的（

２０１２

）汇所验资第

６－００３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八益电缆的上述

８０％

股权已经变更至汉缆股份名下，汉缆股份实际向八益电缆股东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４４

万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

１８．３９

元，计人民币

１９

，

１９９．１６

万

元，本次发行完成后汉缆股份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７１５

，

４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根据八益电缆公司股东名册及备案至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章程修正， 八益电缆目前的股本

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股） 出资比例

１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

，

９９５

，

５００ ９９．９９％

２

青岛女岛海缆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 ０．０１％

合 计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购买资产涉及标的资产过户已经完成，公司经核准向发行对象

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能电器有限公司发行

８

，

８７４

，

０００

股股份、 向常州市泓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５９５

，

０８０

股股份、向朱弘发行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股份、向朱明发行

７３

，

０８０

股股份、向朱峰发行

６２

，

６４０

股股份、向金源

苏发行

６２

，

６４０

股股份、向周叙元发行

６２

，

６４０

股股份、向胡金花发行

６２

，

６４０

股股份、向周康直发行

６２

，

６４０

股股

份、向范沛菁发行

６２

，

６４０

股股份的工作，其新增股份登记、上市尚未完成，本公司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股份登记进行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登记，并向本公司注册地的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截至目前，有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出具了《关于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实施情况之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出具了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

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德和衡（京）律意见（

２０１２

）

第

１２

号）。

上述证券服务机构意见之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３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星期四）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下午

２

点

３０

分在公司一楼会议室（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

１７２１－１７２５

号）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二、审议事项

１

、审议延长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有效期的议案；

２

、审议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２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

公司股票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１

）。

四、其他说明

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操作流程见附件

２

；

２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投票表决时，同一表决权只能

选择现场、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五、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股票帐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３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前与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联系办理登记手续，可通

过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４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雪炭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

）

５９３７１１７

５

、其他事项

与会股东交通费和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全权代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须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操作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７０３

三安投票

２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

（元）

总议案

９９．００

１

审议延长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有效期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审议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相关事

项有效期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５

、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

Ａ

股收市后，“三安光电”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

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７０３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股权登记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三安光电”

Ａ

股的投资者，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相关会议的议案序号，

以

１．００

元代表第

１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

２．００

元代表第

２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对本次网络投票的某

一议案拟投同意票，以议案序号

１

为例，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７０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如某

Ａ

股投资者对本次网络投票的某一议案拟投反对票，以议案序号

１

为例，其申报如下：

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７０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二）投票注意事项

１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

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３

、敬请各位股东审慎投票，不要重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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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27

日上午

10

：

00

2

、会议地点：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4

号华滨酒店

A

区五层紫金厅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主持人：董事长阎启忠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人， 代表股数

210152268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29.75％

。

2

、社会公共股股东出席情况：社会公共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数

1827468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数的

0.26％

。

3

、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外资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数

1827468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数的

0.26％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用累计投票制，会议选举通过林立新先生、赵永生先生、程度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任期三年。表决结果如下：

1

、 选举林立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098461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5%

。

271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521352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3.25％

。

271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21352

股，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3.25％

。

271700

股反

对；

0

股弃权。

2

、 选举赵永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0989777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8%

。

271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572976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6.07％

。

271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72976

股，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6.07％

。

271700

股反

对；

0

股弃权。

3

、 选举程度才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0989777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8%

。

271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572976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6.07％

。

271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72976

股，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6.07％

。

271700

股反

对；

0

股弃权。

（二）、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用累计投票制，会议选举通过曹国华、范荣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表决结

果如下：

1

、 选举曹国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098805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7%

。

271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555768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5.13％

。

271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555768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5.13％

。

271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

、 选举范荣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098805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7%

。

271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555768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5.13％

。

271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555768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5.13％

。

271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三）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该议案采用累计投票制，会议选举通过谢宇、魏蕾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表决结果如下：

1

、 选举谢宇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098461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5%

。

271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521352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3.25％

。

271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21352

股，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3.25％

。

271700

股反

对；

0

股弃权。

2

、 选举魏蕾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099149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9%

。

271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590184

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7.02％

。

2717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90184

股，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7.02％

。

271700

股反

对；

0

股弃权。

以上二位监事与已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郝广新职工代表监事组成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李兆存、贺维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

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2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律师意见书

特此公告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200160

证券简称：

ST

大路

B

公告编号：

2012-028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在北京宣武门华滨酒店

A

区五层紫金厅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

5

名，亲自出席董事

5

名，公司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

董事林立新先生主持，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全体董事

一致选举林立新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

2012

年

4

月

27

日至

2015

年

4

月

26

日。

二、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董事长

提名， 董事会决定由赵永生先生兼任公司总经理， 由林立新先生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均为三年，自

2012

年

4

月

27

日至

2015

年

4

月

26

日。

三、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和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赵永生先生提名，决定聘任石百年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胡文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聘任王夏舒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由赵永生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以上人员聘期均为三年，自

2012

年

4

月

27

日至

2015

年

4

月

26

日。（以上聘任人员简历附后）

本公司独立董事曹国华先生、范荣先生对聘任公司高管人员发表的独立意见为：公司本次董事会选举

产生的董事长及所聘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管人员的任职资格及其聘

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选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下列三名董事组成：林立新先生、赵永生先生、范荣先生，经选举由林

立新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委员会成员任期与董事会任期相同。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下列三名董事组成：程度才先生、曹国华先生、范荣先生。经选举，由曹

国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委员会成员任期与董事会任期相同。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下列三名董事组成：林立新先生、曹国华先生、范荣先生。经选举，由范

荣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下列三名董事组成：赵永生先生、曹国华先生、范荣先生。经选

举，由曹国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五、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第五届董事、监事的薪酬及津贴方案》。

（一）、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公司拟订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贴方案如下

:

1

、 在公司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非独立董事按照公司董事会确定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领取薪酬，

不另领取董事薪酬；

2

、 外部董事不领取公司津贴，其履行职务发生的费用由公司实报实销。

3

、 公司独立董事的津贴为每年税前人民币

6

万元，其履行职务发生的费用由公司实报实销。

（二）、拟定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薪酬及津贴方案如下

:

1

、外部监事不在公司领取津贴，其履行职务发生的费用由公司实报实销。

2

、职工监事按照公司董事会确定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领取薪酬。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通过。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监事薪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第五届董事、监事薪酬及津贴方案是依据公司所处的行业、规模的薪酬水平

,

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

情况制定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该议案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讨论确定后提出

,

符合《公司章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7

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胡文喜：男，

57

岁，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承德县水泵厂、五金修配厂班组长、车间主任；

承德县玛钢总厂、水暖件厂、轻工机械厂厂长、书记；承德县经济贸易局副局长；承德县工业促进局总工程

师；

2008

年

4

月二线工作，免去行政职务；

2008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石百年，男，

39

岁，大学学历（经济管理专业），曾任帝贤集团制作分厂厂长、染布厂厂长、曾任本公司董

事、总经理。

2008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夏舒，男，

56

岁，大学学历，历任福州第二印刷厂车间副主任；福建计算机分公司副经理；福建联合智

能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北京碧湖娱乐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北京万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北京千禧年代投资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山东昌乐

昌源房地产公司法人、总经理；福建宇民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

200160

证券简称：

ST

大路

B

公告编号：

2012-029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在北京宣武门华滨酒店

A

区五层紫金厅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

3

名，亲自出席监事

3

名，本次会议的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谢宇先生主持，以举手表决的方式

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谢宇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选举谢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

2012

年

4

月

27

日至

2015

年

4

月

26

日。

二、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第五届董事、监事的薪酬及津贴方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通过。

特此公告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2

年

4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035

证券简称：

*ST

科健 公告编号：

KJ2012-29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1

年

10

月

8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

"

深圳中院

"

）依法裁定受理了申请人广西新强通信科技有

限公司申请本公司重整一案，案号为（

2011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1-1

号。

2011

年

10

月

17

日，深圳中院依法裁

定对本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和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担任公司重整

案的管理人；同日，根据公司申请，深圳中院作出决定书，批准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

事务并制作重整计划草案。

经深圳中院决定， 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上午

9

：

30

在深圳中院第一审判庭召开了公司重整案第二次债

权人会议，审议、表决了《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具体情况如下：

1

、税款债权组共

1

家债权人，出席会议

1

家，表决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同意的债权人代表税款债权金额

10,

421,253.03

元，税款债权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2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共

2

家债权人，出席会议

2

家，均表决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同意的债权人代表有财产

担保债权金额

98,813,962.32

元，有财产担保债权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3

、小额普通债权组共

68

家债权人，出席会议

56

家，其中

55

家表决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同意的债权人代表

小额普通债权金额

22,410,938.86

元，同意的小额债权人超过出席会议人数的半数，代表的债权金额超过小额

普通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小额普通债权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4

、大额普通债权组共

56

家债权人，出席会议

51

家，其中

32

家现场表决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同意的债权人

代表大额普通债权金额

1,609,219,099.63

元。

12

家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因未获得授权暂不能在会议现场投票，

经请示法院批准， 大额普通债权人投票期限延期至

2012

年

5

月

16

日下午

3

时整。

2012

年

5

月

16

日下午

3

时整管

理人将在监票人的监督下统计大额普通债权组延期表决的表决票，表决结果另行向债权人通报。本公司将

及时披露表决结果。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035

证券简称：

*ST

科健 公告编号：

KJ2012-30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资人组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2011

年

10

月

8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

"

深圳中院

"

）依法裁定受理了申请人广西新强通信科技有

限公司申请本公司重整一案，案号为（

2011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1-1

号。

2011

年

10

月

17

日，深圳中院依法裁

定对本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和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担任公司重整

案的管理人；同日，根据公司申请，深圳中院作出决定书，批准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

事务并制作重整计划草案。

公司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召开，鉴于《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下

称

"

《重整计划草案》

"

）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同日下午

14

：

30

召开了出资人组会议，就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进行审议表决（出资人权益调整方

案已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公告编号：

KJ2012-21

），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4

月

27

日

14:30

，

14:00

进场。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4

月

26

日

-4

月

27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2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26

日

15:00-4

月

2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本次会议召开地点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47

人， 代表股份

76,097,489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150,006,560

股的

50.73%

。其中：

1．

参加现场会议并有效表决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共计

4

人， 代表股份

64,667,600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3.11%

。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43

人，代表股份

11,429,889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62%

。

三、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出资人组会议审议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经现场合并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总的表决结果如下：同意的

75,625,209

股，占出席会议行

使有效表决权股本总数的

99.38%

；反对的

472,280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本总数的

0.62%

。按照

《企业破产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所涉及的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由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许胜锋、张生律师出席并见证。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企业破产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73

证券简称：山下湖 公告编号：临

2012-20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在公司

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7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刊登了《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届董事会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会

议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4

月

23

日。公司董事长陈夏英女士主持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

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10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07043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052%

。其中：出席

现场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06664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033%

；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

6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7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9%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议案进

行了表决。

二、议案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0673918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

；

2910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24%

；

130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120667518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

；

2910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02%

；

370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

。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120667518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

；

3310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27%

；

370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20671518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

；

3150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26%

；

130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

（

5

）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20671518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

；

3150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26%

；

130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

（

6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

120671518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

；

3150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26%

；

130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

（

7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120671518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

；

3150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26%

；

130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

。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并决定其报酬

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0671518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

；

2910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24%

；

370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海越股份

6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0667518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

；

2910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24%

；

370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锦天城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4

月

28

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农业银行

"

）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的国富中国收益混合（基金代码：

450001

）、国富弹性市值股票（基金代码：

450002

）、国富潜力组合股票（基金代码：

450003

）、国富深化价值股

票（基金代码：

450004

）、国富强化收益债券

A

（基金代码：

450005

）、国富成长动力股票（基金代码：

450007

）、

国富沪深

300

指数增强（基金代码：

450008

）、国富中小盘股票（基金代码：

450009

）、国富策略回报混合（基金

代码：

450010

）、国富亚洲机会股票（

QDII

）（基金代码：

457001

）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方式），将参加农业银行

网上交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提示如下：

1

、 活动时间：具体活动时间遵循农业银行在其公司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2

、 投资者通过农业银行网上交易系统等自助式方式委托申购国富中国收益混合 （基金代码：

450001

）、国富潜力组合股票（基金代码：

450003

）、国富强化收益债券

A

（基金代码：

450005

）、国富成长动力

股票 （基金代码：

450007

）、 国富沪深

300

指数增强 （基金代码：

450008

）、 国富中小盘股票 （基金代码：

450009

）、国富策略回报混合（基金代码：

450010

）、国富亚洲机会股票（

QDII

）（基金代码：

457001

）基金，原申

购费率高于

0.6%

的，享受费率

6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

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3

、 投资者通过农业银行网上交易系统等自助式方式委托申购国富弹性市值股票 （基金代码：

450002

）、国富深化价值股票（基金代码：

450004

）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享受费率

5

折优惠，若优惠

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4

、 各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

5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www.abchina.com

客服电话：

95599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700-4518

、

95105680

、

021-38789555

公司网址：

www.ftsfund.com

6

、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